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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市“信易+政府采购”应用场景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

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6〕33 号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

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52 号）

《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6〕125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营造褒

奖诚信、惩戒失信的社会氛围，使诚信主体获得更多便利优惠服

务，探索开展“信易+政府采购”应用场景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中央、国务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，依法依规运用

信用激励手段，全面落实各级关于支持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

政策措施，加大对诚信主体激励力度，提升公众对政府采购信用

建设的获得感。“信易+政府采购”是信用应用在政府采购领域的

激励政策，是指信用记录良好的供应商和社会代理机构，可在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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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政府采购领域办理相关业务时，享受因信用记录良好带来的

便利，实现“信用有价”“信用优先”“守信光荣”的联合激励，

加大扶持守信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力度，全面提升政府采购信用建

设工作水平，让更多社会主体享受信用红利，真正形成“守信受

益、失信难行”的社会氛围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信用评价惠企享利

修订完善《兰州市政府采购诚信管理办法》，依托政府采购

一体化系统健全诚信档案，对诚信评价分值、评价等级、评价等

次和评价结果运用进行更新优化：

1.评价等级为“B-”及以上的供应商，鼓励采购人免收履约

保证金，评价等级为“B-”以下“C-”以上降低缴纳比例至 5%

以下，履约保证金通过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保函、电子保函等非

现金形式缴纳；

2.评价等级为“B-”及以上的供应商，要求采购人尽量缩短

合同签订时间，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要求采购人自收

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；

3.评价等级为“B-”及以上的代理机构，财政部门定期在“兰

州政府采购网”进行公示，供采购人选择代理机构时优先进行参

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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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特色场馆优先入驻

依托“网上商城”建设“创新馆”和“乡村振兴馆”，同等

条件下优先为信用记录好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和农产品企业提供

产品、服务、企业文化展示平台。

（三）守信主体融资信贷

本着“政府搭台，银企共赢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挥“政采贷”

融资成本低、融资效率高的优势，为守信企业更快引入金融“活

水”。

1.完善“政企银”常态化对接机制，组织召开“政采贷”业

务工作推进会，探讨推广政府采购授信融资产品，确保对正常经

营的守信中小微企业融资“不抽贷、不断贷”；

2.引导金融机构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效率，对信用情况

良好的守信供应商，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中标企业融资信息并锁

定回款账户，提高贷款需求响应速度和授信审批效率，压缩审批

手续环节和时间，确保守信中标企业“不等贷”；

3.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为有“政采贷”融资需求的诚信企业提

供一对一的融资“诚信优享”服务；

4.引导金融机构探索“数据增信+产业信任”模式，为诚信

记录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撑；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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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提高思想站位。要切实增强做好“信易+政府采购”信

用场景应用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把“信易+”作为实现

我市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来抓实抓严，在全社会

营造诚信守约的良好氛围。

二是加强协调配合。建立健全信息共享、规划统筹、协调服

务、跟踪问效等制度，确保落实权责一致、规范有序、互相协调、

运行高效的协同联动机制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，促进“信易+

政府采购”场景应用推广。

三是督导工作落实。每月 10 日前请各县（区）将工作推进

情况和佐证材料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（邮箱

405699574@qq.com）；每季度 10 日前请各合作银行推荐 1 个“信

用+政采贷”典型案例；12 月 10 日前请各县（区）报送年度工作

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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